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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 

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 

专项审核报告 

亚会核字（2024）第 0161000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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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带持续经营段无保留意见涉及事项 

影响已消除的专项审核报告 

亚会核字（2024）第 01610001 号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核了后附的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瑞和股份公司”)编制的《关于公司 2022 年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中带有持续

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意见涉及事项已消除的专项说明》 

一、董事会的责任 

瑞和股份公司董事会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编制《关

于公司 2022 年度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中带有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意见涉

及事项已消除的专项说明》,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本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瑞和股份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关于

公司 2022 年度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中带有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意见涉及

事项已消除的专项说明》发表审核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

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

审核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在审核过

程中，我们实施了检查有关资料与文件、抽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有必要的审核

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审核意见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6 

 

我们认为，瑞和股份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关于公司 2022 年无保留意见审计

报告中带有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意见涉及事项已消除的专项说明》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瑞和股份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报告带

持续经营段无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影响已消除。 

四、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审核报告仅供瑞和股份公司 2022年度审计报告带持续经营段无保留意见

涉及事项的影响已消除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由于使用不当所造成的

后果，与执行本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其所在的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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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公司2022年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中带有持续经营重大

不确定性段落意见涉及事项已消除的专项说明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由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带有持续经营重大不确

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亚会审字(2023)第 01610062号)。公司董事

会现就 2022年度审计报告中带有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涉及事项影响已经

消除的情况说明如下： 

 

一、2022年度审计报告中带有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所述事项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 

瑞和股份公司上年度出现巨额亏损，特别受恒大债务违约影响，瑞和股份

公司对相关资产专项计提了减值准备，导致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亏损

184,296.57万元，截止本年末瑞和股份公司未分配利润为负 110,322.19 万

元，本年度扣非净利润为负，瑞和股份公司流动资产小于流动负债 26,635.73

万元，营运资金为负数；瑞和股份公司现有存量银行贷款 10.25亿，其中广州

银行的贷款 1.4亿元、北京银行的贷款 1.8亿元为逾期状态，2022年 12 月瑞

和股份公司与 11家贷款银行签订了银团协议，依据银团协议自 2023年 1月瑞

和股份公司收到第一笔银团贷款开始，上述贷款已经为非逾期，上期广州银行

逾期贷款 1.4亿元诉讼事项因银团协议的签订，双方已达成和解；依据银团协

议，瑞和股份公司在未来 3年内分期偿还，其中未来 12个月内需要偿还贷款本

金 1.1亿元；瑞和股份公司期末共计 182个银行账户，合计余额 40,139.76 万

元，其中 95个银行账户被冻结或部分冻结，合计被冻结金额 11,577.56 万元。

这些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瑞和股份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

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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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带有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所述事项影响已消除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管理层高度重视 2022年度审计报告中带有持续经营重大不确

定性段落所述事项，积极通过以下措施不断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消除上述

事项的影响。具体如下： 

（一）成功组建银团，有效缓解现金流压力 

公司在各方的大力支持和自身积极努力下，与中国银行牵头的十一家银行

成功组建银团，将一年期的短期借款展期为三年，大大降低了公司的偿债压

力，2023 年度公司正常偿还银行贷款，无逾期未偿还的贷款。 

（二）盘活存量资产，优化资产结构，提高资产利用率 

报告期内，公司出售了瑞信新能源 （信丰）有限公司 100%股权、深圳瑞

兴智慧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股权，两笔股权出售交易，增加公司现金流近两亿

元。2023 年年末瑞和股份公司流动资产大于流动负债 39,033.04万元，营运资

金为正数。 

（三）积极沟通协调，推动催收款项进展  

公司通过积极沟通协调，推动相关事项进展，并成立专项清收小组、加强

应收款回收力度，以保护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 

（四）多管齐下，化解积压案件 

公司成立未结案件化解专班小组和房抵工作专班，采用调解、和解、抵

房，抵债等多种形式进行案件化解，同时针对所有项目的劳务班组，集中约谈

化解，新发生案件量逐渐减少，既往被诉案件在争取公司权益的同时，逐期付

款，妥善解决。 

（五）大力拓展政府、央企、国企等优质客户业务 

报告期内，在建筑装饰领域，公司在政府、国央企项目较上年有所提升，

全国市场布局分步落地，尤其在山东章丘与政府合作公司注册成功，业绩前景

广阔。深圳市人才安居、城市更新项目均有中标且上升趋势。 

（六）积极寻求突破，拓宽业务来源，扩展业务模式 

在新能源光伏板块，拓展了京能、深燃等国央企资源，并与合作伙伴共同

设立了深圳红市瑞新能源有限公司、深圳市集智瑞和储能科技有限公司等合资

公司，项目储备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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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情况，公司董事会认为 2022年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中带有持续经

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                                 

特此说明。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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